
引导双边收费、严格实行明码标价成亮点

房地产中介机构在房屋
买卖和租赁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但部分中介机构高昂的服
务费用、收费过程不公开透明
等问题，也受到了广泛质疑。
在此背景下，合理降低住房买
卖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可以
为购房者切实减负、倒逼中介
机构改善服务质量，实现房地
产经纪服务体系转型。

合理降低住房买卖和租
赁经纪服务费用，将直接减轻
购房者的经济负担。买卖房
屋时，服务费用是一项不可
忽视的支出，通常为房屋总
价的1%—3%。如果合理降
低服务费用，将有助于降低
购房者的成本，提高购房者
的购买能力和购买热情。同
样，在租房过程中，租户需要
支付中介服务费用，这也是
租房成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降低服务费用可以帮助
租户减轻经济负担，提高租房
的可负担性。

合理降低服务费用，客观
上会促进中介机构的优胜劣
汰。如果中介机构的盈利模
式是建立在过高服务费及捆
绑收费等模式上，必然会引发
公众不满。也因此，合理降低
服务费用，推动服务费用收取
过程的公开透明，对于规范经
营、提供优质服务的中介机构
而言，此举将增加其市场竞争
力，吸引更多客户，获得更多
业务增量。而对于服务不佳、
违规经营的中介机构，降低服
务费用会降低其盈利，乱收费
也将受到更强监管，导致其难
以生存和发展。

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而
言，降低服务费用可以提高市
场透明度和交易效率。房地
产经纪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业内人士指出，
以北京、上海为例，二手房占
市场成交比例超过80%，大量
二手房成交依赖中介居间成
交，房地产调控重心逐渐从开
发商过渡到中介公司。合理
降低服务费用、规范其各种收
费乱象，能够促进房地产经纪
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降低市场
交易成本，也有助于我国房地
产产业的整体回暖。

（九派评论）

5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消息显示，住建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简称
《意见》）。《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明确了10个方面的监管措施，其中包括鼓励按成交价格越
高、服务费率越低原则分档定价，不得混合标价和捆绑收费等。

在业内看来，该政策发布非常有必要，有利于规范房地产中介收费行为，杜绝乱收费现象，使收费更加合理，降低购房人
交易成本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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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分档定价、引导双边收费
两部门发文助推房产中介探索新模式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
析认为，整体来看，这个政策文件只
是纲领性文件，如何具体认定其中
的违规细则，还需要各城市落地执
行。

值得关注的是，该政策一旦落
地，对房产经纪公司而言，将带来哪
些影响？

“此次政策对中介公司优化业
务、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也有较
好的启发，尤其是在服务‘新菜单’
方面，后续中介机构可以积极探索
相关新业务。”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跃进分析称，预计未来，“双边收
费”或将成为全国新方向，而延伸服
务、增值收入也将是行业需要思考

的新领域。
王小嫱表示，在新的监管政策

指引下，预计对经纪公司来说，具有
一定的挑战和机遇，“新的监管模
式，督促经纪公司朝向更加规范化
管理，提升经纪公司的社会地位；但
另一方面，也带来一定的挑战，如改
变中介费率定价模式，如何协调买
卖双方接受，差别化中介费率如何
定价等。在新的监管政策指引下，
预计未来中介的发展模式有待探
索。”

李宇嘉指出，该政策目的是将
房产交易链条上的成本砍掉，特别
是与房产融资相关的收入，而且还
要限制中介经纪费用；严格执行下

去，中介的收入或受到较大冲击。
不过，李宇嘉同时强调，房产经

纪行业是房地产良性循环中的重要
一环，该政策出台，是为了将其打
造成长效机制、新模式的一个组成
部分。对于中介机构而言，应该通
过自己专业服务成为行业中坚力
量，而行业从业人员相关服务溢
价，则来自于匹配买卖双方需求、
降低搜寻成本，这是他们应该发挥
最大作用的地方。其应对之策首
先是摆出改革的姿态，这样才能获
得监管部门的认可，而且也有利于
买卖双方对品牌中介、合规中介的
认可度。

（新京报）

“《意见》的发布非常有必要，住
房交易属于大宗商品，经纪费用对
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尤其在房价高企的一二线城
市。在此背景下，该政策有利于规
范房地产中介收费行为，杜绝乱收
费现象，使收费更加合理，降低购房
人交易成本和负担。”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研究员、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赵秀池分析称。

在广东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李宇嘉看来，不管房地产市
场热或冷，对包括经纪服务在内的
市场交易主体，进行规范和秩序整
顿，是房地产市场管理和调控的主
题。当下，推进这项工作的意义更
大，也更急迫。

其原因在于，要盘活存量带动增
量，促进市场良性循环，就需要降低
交易成本。此外，二手房交易成本较
高、周期长，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购房者往往诉诸中介来完成。很多
中介将非必要收费夹带其中，比如过
桥融资、按揭费、担保费等，导致购房
者增加了不少额外成本。

不仅如此，在新房市场中，李宇
嘉指出，个别中介机构还利用房源
紧张等信息，捆绑经营贷、消费贷，
造成居民额外负担，而且服务事项
并未明码标价。尤其是近年来，新
房销售中介渠道的佣金居高不下，
随意跳单、恶性竞争、垄断客源现象
时有发生，导致新房销售的成本也
很高。

事实上，国家政策层面，去年以

来，政府部门多次提出促进房地产
良性循环，满足刚需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当居民对房价预期不再那么
乐观，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时，交易
周期、交易成本就成为阻碍市场良
性循环的最大障碍。”李宇嘉如是
称。

在此背景下，李宇嘉指出，此次
政策的出台，与之前二手房“带押过
户”相关政策的目的相一致，即降低
不动产交易流转过程中的各种非必
要成本，特别是过去楼市繁荣时期
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制度性成本，
各种机构、从业人员，都想来分一杯
羹，以及其中的欺诈和乱象，都让购
房者来买单。只有消除这些成本，
将合理的成本显化出来，房产经纪
行业才能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提出，房
地产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住房买卖
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鼓励按照成
交价格越高、服务费率越低的原则
实行分档定价；引导由交易双方共
同承担经纪服务费用；严格实行明
码标价，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在经
营门店、网站、客户端等场所或渠
道，公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收费
标准，不得混合标价和捆绑收费，其
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应
当分别明确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并且收费前应当向交易当事人出具
收费清单，列明收费标准、收费金
额，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与此同时，《意见》还强调，严禁
操纵经纪服务收费，具有市场支配
地位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收取经
纪服务费用；房地产互联网平台不
得强制要求加入平台的房地产经纪
机构实行统一的经纪服务收费标
准，不得干预房地产经纪机构自主

决定收费标准；房地产经纪机构、房
地产互联网平台、相关行业组织涉
嫌实施垄断行为的，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开展反垄断调查。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政策的
亮点之一在于，引导交易双方共同
承担服务费用，体现了对购房者权
益的保护。正如58安居客研究院研
究总监陆骑麟所言，在过往交易过
程中，购房者多数处于弱势地位，从
而导致中介费和税费基本上由购房
者承担，即使卖方愿意承担中介费，
其费用也会在房价中体现。

在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
师王小嫱看来，此次《意见》的出台
对购房者是重大利好，从中介费由
买家单独支付，改为双边收费模式，
有利于降低购房成本，体现了对购
房者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政策鼓
励分档定价模式，成交价格越高，中
介费率越低，对于高总价房屋产品
也会带来一定利好。

除此之外，该政策的另一大亮

点在于“严格实行明码标价”。实际
上，在以往市场行为中，中介机构操
纵经纪服务收费的情况较为普遍。
据陆骑麟介绍，以往在二手房买卖
过程中，中介费都是上下家（即卖方
和买方）各付一半，而上家会把中介
费转嫁给下家，部分中介公司把这
种市场约定俗成的情况，视为向购
房者单边收费的行为，因此利用其
支配地位，在原来的经纪服务收费
基础上再次向卖方收费，并且这部
分费用卖方也大多会转嫁给购房
者，由此变相推高房价。在此背景
下，《意见》中提出，严禁操纵经纪服
务收费的行为有利于房价稳定。

王小嫱也表示，以往出现过黑
中介恶意提高房价，利用房源、客源
优势收取过高费用、未明码标价、捆
绑收费等问题，加大了购房者的购
房压力，其规范化管理对整体房地
产市场的正常运行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本次政策对中介行业的规范
发展以及服务有着指引作用。

规范房屋中介费：
中介应是卖服务
而不是捆绑收费

加强监管有助推动行业有序发展

监管新政指引中介探索新发展模式


